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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开发区教育局，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： 

现将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提醒函》

转发给你们，望各单位结合实际，通过压实责任、落实制度、加

强教育、强化管理等有效措施，做实做细辖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，

确保校车安全运行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校车安全事故发生。 

各单位在校车安全管理方面遇有重大情况，请及时上报市教

育局安保处，联系人：何仕彦，联系电话：0371-67962881，邮箱：

anbaochu0371@163.com。 

2021年 4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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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批 

盖章 郭跃华 

郑州市教育局 
关于转发做好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提醒函的 

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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